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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03年度陽光法案系列說明會」會後問答輯 

問卷意見答復 

Q：對新手而言，我們需要早些獲得此相關資訊，建議可以在 8 月辦理乙次，

以利 10月底須申報者。另研習上課人員過多，有疑問難對話。 

A：感謝同仁之寶貴建議，此建議本處將於明年度規劃說明會時列入考慮，研

討場次辦理之日期，以提升同仁參加意願及提供良好的說明服務。 

   每年度申報人數眾多，故有部份場次參訓人數較多之情況，各場次之說明

會皆有安排意見交流時間，建議同仁如於聽講時遇有疑問之處可先行注

記，待座談會結束後之意見交流時間，即可向該場次講師反應及討論，如

造成同仁的不便，尚祈見諒。 

 

Q：是否能附上書面講義或資料光碟(內容太多，很難記住)？ 

A：因每年說明會講義內容增修部分不多，本處為配合節能減碳政策，說明會

講義以電子檔型式放置於「本處網站( http://www.tainan.gov.tw/eth/ ) ／便民服

務／文件下載」專區，以利同仁隨時下載運用。同仁可於課程開始前自行

視需求上網下載列印，並配合課程講解參考運用，課後如有疑問亦可隨時

下載參閱，以增加學習效果。 

 

Q：參與課程人員眾多，簡報字體細小，不易看清，建議課後將簡報檔放於政

風處網站供自由下載參閱。 

A：感謝提供寶貴建議，本處已將 103 年度說明會簡報檔案置於「本處網站

( http://www.tainan.gov.tw/eth/ ) ／便民服務／文件下載」供同仁下載參閱；簡

報字體部份，本處日後將視簡報內容再行稍作修改，以使同仁能清晰可見

為主。此外，亦建議同仁選擇座位時儘量往前就座，俾維護自身權益。 

 

Q：可增加場次，分散在各區；新豐區希望能排一場次，方便就近參訓。 

A：因本(103)年度部分場地適逢整修期間，故說明會分別於新營區、新化區、

新市區、麻豆區、學甲區及安平區共計辦理 9場次。各場次說明會在分配

人數上，會盡可能考慮由臨近場地之人員前往參加，如有當日不克前往分

配場次參加之同仁，亦能選擇其他方便的場次。惟申報人數眾多，無法全

面滿足申報同仁之需求，尚 祈見諒。本處未來亦會考慮各區場地大小及

情況所需，研討能否將場次及地點增加，以提升同仁參加意願及提供良好

的說明服務。 

http://www.tainan.gov.tw/eth/
http://www.tainan.gov.tw/eth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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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建議陽光法案刪除學校總務主任、事務組長、會計主任財產申報之規定；

小學校既沒經費也要不到經費，應該可以排除，省去麻煩。 

A：感謝同仁提供寶貴建議，關於您的建議目前法務部亦正廣搜各方意見，研

議修法當中，惟在尚未修法通過前，仍請依照法令規定辦理申報。 

 

Q：請主持人先要求與會學員安靜聽課，學員不斷聊天，旁座人員無法清晰瞭

解上課內容。 

A：感謝同仁提供寶貴建議，本處日後將會與各場次主持人及講師溝通，加強

會場秩序之維護。同仁日後遇此情形時，可即時向本處工作人員反應，以

維護您的聽講權益。 

 

Q：希望多提供實例以利瞭解、易懂。 

A：本處瞭解並非所有同仁皆有法律背景，故在授課上會儘量以聽講者角度解

釋法令，亦會提供實例，例如已定讞之案件或新聞影音等，日後若有開設

相關課程亦仍以讓同仁能瞭解與吸收內容為主。  

 

Q：這種每年的研習若無新作法可否只要求沒聽過的新人來聽，節省大家的時

間，每年聽技術面很累，申報過的無聊沒申報過的應聽不懂。 

A：歷年所舉辦之說明會，雖原則性規定與基本概念大同小異，惟講解內容會

隨講師及當年度希加強之重點不同而有所變動，亦會針對每年度發現之缺

失予以加強說明，故仍建議不論您是以前曾經辦理過申報者、每年都固定

辦理申報者或是新到任之同仁，皆能出席說明會，以維護自身之權益。另

技術面之講授內容，在授課上會儘量以聽講者角度解釋，本處亦會針對每

年說明會同仁反映有疑問之內容加強說明。同仁於實際操作時如有遇到困

難亦可隨時向所任職機構之政風單位或本處洽詢。 

 

Q：希望增加政府採購方面課程。 

A：目前本府有開設政府採購法相關課程，講師閱歷與實務經驗豐富，詳情可

上「臺南市政府公務入口網／應用程式列表／教育訓練報名」，或「行政

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」查詢有關課程；另外行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亦有最新法令規定與函釋供參，除上述管道外，如有需要

法規方面之諮詢，亦可洽所任職機構之政風單位或法制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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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課程中建議要稍留提問時間，例如財產申報課程與公務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課程，如對前一課程有疑問時可立即詢問。 

A：為提升本府同仁對廉政的重視與素養，並落實賴市長清德之清廉施政理

念，亦能保障同仁自身權益，說明會除了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」外，另

有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、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以及「行政院及

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」等法規之介紹，因說明會課程

內容豐富導致時間較緊湊而無中場休息，建議同仁如有疑問可先行注記，

待課程結束後之意見交流時間即可向該場次講師討論，如有造成同仁的不

便，尚祈見諒。 

 

Q：希望財產申報課程內容說明講解多次以重複見長，另建議課程中可提供休

息時間，避免人員久坐影響學習效果。 

A：本處每年度皆分區辦理陽光法案系列說明會，俾提供同仁瞭解財產申報內

容之管道及現場解答同仁實際遭遇之疑問。建議對於財產申報相關內容較

不熟悉之同仁除可自行攜帶錄音器材，方便重複聽講外，事後遇有疑問之

處亦可隨時向所任職機構之政風單位或本處洽詢。另因本系列說明會安排

之課程豐富，時間較為緊湊而不便安排休息時間，同仁可依個人需求暫時

自行離席與回座。 

 

Q：最好有桌子方便書寫。 

A：感謝同仁提供寶貴建議，惟本系列說明會係分區辦理 9 場次，各場次之環

境及硬體設備不一，部分場次空間無法提供適量之桌子，本處未來亦會視

情況所需，評估較合適之場地辦理，如造成同仁的不變，尚祈見諒。 

 

Q：冷氣太冷了。 

A：感謝同仁提供寶貴意見，各場次說明會會場皆有工作人員，如場地之硬體

設備造成同仁不適時，歡迎同仁隨時向該場次之工作人員反應，本處會視

同仁之需求調整設備，俾提供舒適之聽講環境。 

 

Q：會場大樓未有明確指示牌。 

A：各場次說明會皆有張貼簽到處及說明會地點之指引牌，惟部分場地入口較

多，日後會再視場地情形，增加指示牌，同仁亦可透過各場地之相關人員

詢問說明會之會場地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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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簡報字體顏色部分看不清楚。 

A：感謝同仁提供寶貴意見，說明會各場次簡報皆盡量使用同仁清楚可見之色

調為主，本處日後亦會針對簡報部分再行稍作調整，俾利同仁觀看。如係

因反光或角度而有看不清楚的問題時，亦請同仁向各場次工作人員反應，

本處將隨即為您調整場地設備或座位，以提供您舒適之聽講環境。 

 

Q：希望能有便當。 

A：本處於辦理訓練、講習及說明會等活動時，原則以不供應餐點為主，如逾

用餐時間(如中午 12時、下午 6時)始得由機關供應便當。本系列說明會於

時間安排上，尚未逾用餐時間，故無法供應餐點，如造成同仁的不便，尚

祈見諒。 

 

※另有於問卷寫下對於本處舉辦說明會之讚美與鼓勵，在此致上感動與謝

意！並希望日後在相關廉政宣導活動上繼續不吝給予意見，因為有您們的

支持，是本處持續提供同仁服務與進步之動力！ 

 

 

 

 

 

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謹誌 

103 年 11 月 


